附件2

[bookmark: _GoBack]关于《关于加强工程土方市级消纳场所结算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编制背景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加强工程土方“一出一进”管理，规范市级工程土方消纳场所结算。根据《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沪府令第16号公布）等相关法规、规章、标准和市政府有关文件，市绿化市容局起草了《关于加强工程土方市级消纳场所结算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
二、起草过程
在原有工作基础上，2025年10月启动制定本《通知》，进一步加以完善，主要依据《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对建设工程垃圾的处置管理要求，重点明确了运输与处置费用的列支，运输费与处置费的确定，备案和处置申报审核的重点，工地、运输单位、消纳场所主体的管理责任，及各管理单位的工作职责等方面。
《通知》于10月下旬开始在内部征询意见，经充分听取局内相关部门、市分类中心意见基础上，11月11日，局环卫处召开了部分管理部门和相关企业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听取意见。后于11月27发通知书面征求各区绿化市容局意见。
三、主要内容
为推进工程土方市级消纳场所的结算工作，亟待完善制度，明确相关行业管理部门的责任。一是研究工程土方预算编制流程。通过信息价发布和成本测算等方式提供土方概算依据，明确施工工地分列运输、处置费的义务，以及行业管理部门核查施工单位运输、处置合同的责任。二是研究土方计量运行机制。根据工程土方的管理实际，明确场所经营单位是计量设备的安装运行责任人，确定工地、运输车辆、中转码头和消纳场所计量运行规范。
本《通知》共分五个部分：
一、科学编制工程土方处置概算
相关部门联合定期组织开展工程土方运输及处置的成本调查工作，并适时公开发布市级消纳场所的处置价格。土方相关的概算或预算的编制中，各建设单位严格按照公开发布的运输信息价和消纳场所处置价格，科学合理编列土方运输费用及处置费用。在建工程垃圾处理方案备案以及对建筑垃圾处置进行核准时，各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严格核查提交的运输与处置合同价格，确保土方相关价格不能显著偏离正常市场价格水平。
二、合理确定土方运输单位和消纳场所
施工单位应通过公平竞争机制择优确定土方运输单位，并签订运输合同，明确运输量、运输价格及运费结算方式。进入市级消纳场所处理，由运营单位与施工单位签订处置协议，界定处置量、处置价格及相关费用结算。对于采取施工、运输及消纳一体化运营模式的单位，还需进一步说明运输和处置价格的构成要素。
三、精准计量工程土方处置数量
出土工地施工单位、码头和消纳场所经营单位根据标准要求实施信息化设备安装与运维，并落实管理责任。运输单位应确保装卸、运输作业时，车辆（船舶）相关传感数据全程客观记录并实时上传监管平台。码头与消纳场所负责汇总土方数据并生成日报，平台依此建立统一台账，作为作业量核定与费用结算的共同依据。
四、规范结算土方运输和处置费用
明确了土方运输和处置费用应分别结算，运输费用由施工单位根据合同价格和市级消纳场所消纳凭证向运输单位支付。处置费用由施工单位根据合同价市级消纳场所计量数据(重量)向市级消纳场所经营单位支付。施工单位与运输单位签订工程土方运输和处置一体协议的，可由施工单位委托运输单位向市级消纳场所经营单位支付处置费。
五、明确责任分工
明确了市绿化市容部门、市住建部门、市交通部门等在本通知工作内容中的责任分工。并明确了各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责任，需对在建工程土方处置情况进行核查。
